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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測定法」草案研商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4月12日（星期一）上午10時00分 

二、地點：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延平分部（大新館）4樓數位演講廳 

三、主席：顏所長春蘭                             紀錄：陳正穎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出席人員名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環境檢驗測定法」草案重點說明（略） 

七、與會單位人員意見： 
（一）中華民國加油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 因現行制度對於檢測機構與事業機構已構成一定管理與限

制效果，建請主管機關考量精進現行制度，而非制定更多

新的制度加諸於人民。 

2. 平臺媒合、配對檢測機構予指定檢測義務人之機制未明，

無法取信於民，甚至衍生政府與該配對之檢測機構之間是

否有利益輸送關係。 

3. 加油站並非高污染產業，業者亦盡量守法配合政府，建請

審慎規劃檢測義務人之機制之指定、劃定機制。 

（二）臺北市加油站商業同業公會： 

1. 中華民國的法律是採無罪推定原則，在法院未判定犯罪之

前，不可認定為有罪。本法草案撰稿人不應臆測事業與檢

測機構之間的承攬行為必有弊端。依此臆測，由環保署指

定檢測機構進行檢測，廠商與官員之間也會產生另一種微

妙關係，這樣結果就是圖利廠商，在我國新聞時常報導此

類官員與廠商間的違法情事。 

2. 合格的檢測機構及所轄的檢測人員皆經環保署訓練，考試

合格之後由環保署核發專業證照。對於檢測結果進行造假、

舞弊等情事，環保署可依法進行裁罰、撤銷，或依法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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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責等手段，對於檢測機構與人員已有約束。此等專業人

員從事檢測機構多年，如果本法貿然實施，將導致為數眾

多的專業人員失業，這又會造成另一種社會問題。 

3. 事業與檢測機構間除承攬關係外還有商業行為、商業機制，

對於檢測費用有議價的作法外，對於1站、20站、100站的

公司，每一站點的檢測費用必定不同，如由環保署指派檢

測機構時，費用必定高於原有價格，這又衍生出另一個圖

利廠商的理由。 

4. 環保機關進行不預警稽查時，偶會出現與檢測機構的定期

檢測報告結果不同之狀況，環保機關是否對於檢測方法、

方式不斷進行研究改進？以應付日新月異的設備，如同加

油站A/L比檢測一樣。 

5. 建議規定儀器必須遵循經濟部標檢局度量衡檢驗合格。 

（三）新北市加油站商業同業公會： 

1. 加油站業者非常在意環境的維護，並且配合環保法規之檢

測。 

2. 有鑑於現行法規要求定檢申報項目眾多，建議本產業檢測

規範維持現狀。 

（四）桃園市加油站商業同業公會：  

1. 現階段只有母法，環境檢驗測定法的規範範圍尚不清楚，

建議盡速規劃子法擬定。  

2. 法規設計應考慮比例原則與必要性，應確保人民受到最小

的損害，現行制度已有一定管制，建議檢討現行制度，未

必需要設立專法。 

（五）宜蘭縣加油站商業同業公會：  

1. 加油站業者代環保署收空污費，但還另外被課徵5%營業稅，

並不合理。  

2. 建議空污費與基金的運用，可多用於獎勵與輔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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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油站已面臨眾多環保規費、稅金、罰則，希望政府能夠

體會本產業的處境。  

（六）台塑企業：  

1. 建請暫緩推動，本項環境檢驗測定法草案（以下簡稱本草

案），因其仍存在多項窒礙難行之處，包括： 

(1)應先就已具檢測資格廠商數量與評估每年應實施定檢、試

車、不預警稽核等業務需求量，確保檢測能量足以負荷檢

測義務人的需求。 

(2)各家檢測機構訂定檢測項目費用，與營運成本（如交通距

離、人力負荷）有關，但依照草案規劃，後續將改為制定

檢測費率，已非屬市場機制且恐遭質疑圖利檢測廠商。 

(3)就實務管理，即使大署在草案中，針對相關條文都有規範

子法，但現行委託通過環檢所認證之檢測機構，存在安排

檢測時程過程過長（至少需提早半年以上預約等），未來

透過平台後，如何確保符合檢測義務人實際需求與時效性。 

(4)因檢測機構規模不一，有時須檢測項目非單一機構可完成，

現狀係要求負責檢測機構，需在檢測當日找齊具檢測資質

廠商，於1日內完成檢測，改由平台遴選，造成檢測義務人

需委託2次以上，將影響產銷營運且增加作業過程的工安管

理風險。 

2. 另針對本草案內容，提出以下建議： 

(1)第15條明訂義務人登記期限與平台指派期限： 

考量檢測廠商之作業負荷有限，條文應明訂義務人登記期

限（如應於實施檢測日期的三個月前，至檢測平台登記），

與管理平台指派期限（如義務人登記完成3日內或1週內），

俾使平台有效運作。 

(2)第17條增加管理平台展延申報期限，展延日期應有明確規

範（如不得超過1個月之內），另增加若排定檢測日期，遇

到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可無條件同意義務人展延之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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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案第7條規定，非依本草案執行環境檢測，其檢測結果

不得作為裁罰、檢測申報、污染防治費計算、試車等依據，

倘若展延日期無明確規範，將影響廠商相關權益。 

(3)建立分樣檢測制度： 

若主管機關委由平台指派特約檢測機構檢測，其結果用於

特定目的（如管制標準符合性、數據比對等），受檢事業

得於平台申請分樣檢測，保障業者權益（費用由申請單位

負擔）。 

(4)應於草案中增列檢測廠商入廠時，應接受工廠之工安教育

訓練並確實遵守相關工安規定，以避免發生危險。 

(5)環境檢測管理平臺其運作及管理等費用，建議應由公務預

算支出，不應再轉嫁於檢測義務人。  

（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意見詳如本會110年4月12日淵業字第1100000227號函及附

件。 

八、結論： 
（一）感謝與會單位提供寶貴意見，將納入紀錄作為草案修正之

參考，並續辦理法規修正之法制作業流程。 

（二）後續若有其他建議，歡迎提供予本所；另宜蘭縣加油站商

業同業公會所提空污費與基金之意見，將請同仁轉知空保

處參酌辦理。 

（三）爾後研商會議將於辦理日期前15日發文通知各相關單位。 

九、散會：下午12時00分 
 


